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文件规定，

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制度的约定，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

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占用均为正常经营性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违规关联方

占用资金情况。 

二、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新增担保事项：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工商业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促进公司

工商业分布式业务的发展，基于公司对自身产品发电效益的信心，公司拟与部分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工商业分布式业务金融合作，金融机构为符合其融资条

件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业主购买公司工商业分布式产品及服务提供融资服务，公司在

之前家庭光伏贷 100,000 万元担保额度内为本次工商业融资人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不新增加担保额度，2019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除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新增对外担保的情况，上述担保

已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程序并对外披露。未发生各种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报告期末的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三、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9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相关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在公司募投项目完成的情况下，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经过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

求。我们同意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公司原激励对象李琛、孟伟、胡维超、李国、蒋黎辉、曹治、耿安然、于国强、

凌莉、赖承志、李国庆、杨梅、左雅莲、卢涛、马相云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我

们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相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的相

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七、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免的独立意见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任免对公司治理机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管理人员任免。 

 



 

 

八、关于为全资子和孙公司代开立保函并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和孙公司代开立保函并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本次

对外担保行为。 

 

 

 

 

 

 

 

独立董事签名：  

  

  

                                                                                                                                                                                               

         李宝山                      蒋 敏                      朱 丹  

  

  

二○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